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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醫申訴舉報處理辦法 

 

⼀、⽬的：定義員⼯及外部⼈申訴或舉報的各項措施。⿎勵員⼯與外部⼈提出良善建

議、舉報不當⾏為或違反道德規範之情事，共同友善⼯作場所與正直的企業經營環

境。 

⼆、適⽤提報⼈員：員⼯或外部⼈。 

三、提報意⾒分類： 

1. 勞⼯⼈權：歧視、騷擾和虐待（包含但不限遭遇肢體或語⾔暴⼒、強迫或脅迫、

性騷擾 或性傷害）、⾮⾃願勞動保護、第三⽅員⼯仲介管理、外國契約勞⼯保

護、未成年勞⼯保護、童⼯保護、薪資、⼯時、酬勞與契約、⼯時… 等。 

2. 健康安全：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事件管理、緊急準備和應變…等。 

3. 環境保護：危險廢棄物/廢⽔管理、暴⾬管理、噪⾳管理…等。  

4. 商業道德：違反本公司誠信經營、利益衝突或商業道德規範之情事，因拒絕配合

貪腐⾏為等違反商業道德規範活動遭不公平對待…等。  

5. ⾏政類或其他建議：住宿、⽤餐、停⾞、其他⾏政管理等的改善建議。 

四、申訴或舉報管道： 

  員⼯ 外部⼈ 

陳報主管 V   

陳報⼈資主管 V   

實體意⾒箱 V   

線上申訴信箱 Governance@tci-bio.com   

電話 02-8797-7811  #8810 

五、權責單位：  

1. ⼈⼒資源部主管：受理內部員⼯提送的申訴舉報或建議並進⾏分類、指派回答

意⾒者、組織調查、及必要的紀律處理或矯正的追蹤。 

2. 總經理或董事⾧：若被舉報⼈有下列情形時，舉報案由⼈⼒資源部轉呈總經理

或董事⾧裁決調查單位。  

2.1 委任經理⼈或更⾼層級成員。 

2.2 調查承辦單位負責⼈，基於迴避之必要應轉呈更⾼層級裁⽰。 

3. 法務: 申訴或舉報經調查屬實，與違反法律責任義務或商業機密有相關情形，由

法務進⾏必要的法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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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治理部: 受理外部⼈申訴或舉報、組織調查、及必要矯正的追蹤。 

六、申訴與舉報流程 

1. 申訴提出è調查處理è意⾒回覆è異議è問題釐清è權責單位回覆/公告è結案 

2. 處理時程 

l 指派回答意⾒者：1個⼯作天 

l 調查處理(含申復調查處理)：14個⼯作天 

l 意⾒回覆或公告：3個⼯作天 

l 申訴或舉報⼈異議提出：回覆或公告⽇+14個⼯作天內 

3. 員⼯如親⾃向主管或⼈⼒資源部表達個⼈申訴的主題及內容。主管應於 3 ⽇內與

員⼯申訴的問題進⾏討論及尋求解決的⽅案，如果無法尋得解決⽅案，應向相關

或更⾼層主管尋求協助以盡⼒解決。  

4. 意⾒判發 

l ⼈⼒資源部進⾏編碼⽴案後指派回答意⾒者，實體意⾒需填寫「實體意⾒箱

處理記錄」留下處理記錄。於每⽉ 5 ⽇及 20 ⽇彙整公告上述意⾒之權責

部⾨及承辦⼈(如遇假⽇則於次⼀⼯作⽇)。 

l 被指派回答意⾒者需依照本辦法時程規範，回覆處理及改善結果。 

l ⼈⼒資源部收到回覆後，依時程規定進⾏公告或回覆。 

5. 異議管理：申訴⼈如不接受回覆結果，得於時程規範內，對異議原因進⾏說明及

提供事證。反應異議案件將重新指定回答意⾒者、處理及回覆。 

七、申訴或舉報注意事項： 

1. 申訴或舉報發⽣時，承辦單位應依內容展開必要之調查及證據收集，就所提之問題

必要時得請相關功能限期回答或研擬改善機會。 

2. 申訴或舉報內容若有涉及違反相關法律之情形，調查應依法需要之作業配合進⾏。 

3. 調查結果之處理若呈現重⼤性時，得視重⼤性及衝擊性邀集相關之⼀級主管討論處

理⽅案，必要時處理⽅案應呈報總經理核准。 

4. 申訴或舉報內容涉及性騷擾時，調查結果如有必要應依「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

戒辦法」辦理。 

⼋、調查作業 

1. 不論是否具名，對所提出的問題、意⾒及建議應誠實及盡量明確具體，提供內容及

完整之事證，以利公司回應及處理；表達⽅式不可有不當攻詰情形。 

2. 應秉持誠實、真實原則，並應避免辱罵性⾔語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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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過程通常需要對事證進⾏步瞭解與釐清。採匿名申訴或舉報者，若提供之 

⼈、事、時、地、物事證不⾜以進⾏完整調查者，因乏進⼀步蒐集明確事證之障礙，

可能對調查產⽣障礙。 

 

九、調查結果  

1. 申訴內容經調查屬實應進⾏矯正措施。內部員⼯若確有不當⾏為或違反本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依員⼯獎懲辦法進⾏紀律處理；外部⼈若對本公司員⼯有不當⾏為或違反

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除要求限期矯正外，必要時得終⽌與本公司的商業關係。不論

員⼯或外部單位之不當⾏為若涉及違反法律情事；必要時得配合司單位訴諸法律處

理。 

2. 具名之申訴或舉報案調查結果應回報申訴⼈或舉報⼈。若為內部匿名之申訴或員⼯

舉報案，調查結果應進⾏公告。 

3. 處理完成後，應檢附全案調查或相關證明(據)，完整的記錄應依案件性質存檔於承

辦單位。記錄保存依記錄管制作業程序辦理。 

 

⼗、申訴及舉報保護 

1. 員⼯或外部⼈申訴或舉報的作業流程，應⼒求申訴/舉報⼈以及參與調查過程之⼈

員受到必要保護，包含但不限於不可不當揭露申訴⼈姓名及申訴⼈不因申訴⽽影響應

有的權益，並避免遭受不公平的報復或對待。 

2. 調查如有涉及其他員⼯或第三者，亦應秉持對該當事應有之⼈權保護原則。具名或

不具名申訴/舉報內容經調查屬實應進⾏矯正措施。 

3. 因拒絕配合貪腐⾏為等違反商業道德規範活動提出舉報的員⼯或外部⼈，除遵循以

上之保護外，公司承諾員⼯不因舉報影響應有的權益，不影響外部單位公平參與本公

司業務的資格或機會。 

4. 嚴格禁⽌任何⼈對申訴或舉報者有任何報復⾏為。若經證實員⼯或外部⼈經舉 報

⽽有報復⾏為者，依員⼯獎懲辦法進⾏懲戒處分；外部⼈員將終⽌商業關係。若涉威

脅、恐嚇或其他不法報復⾏為者，得報請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效暨實施 

本辦法經最後核准層級簽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本公司保留於任何時間廢除或修正本

辦法之權利。 


